奖学金评分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二级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：
	项目
	标准
	内容
	得分

	智
	①2017-2018学年平均分大于或者等于85分的加20分；平均分小于85分大于或者等于80分者加15分；大于等于75分小于80分者加10分

②获得国家级竞赛得奖的加20分，省级加10分，校级加5分。
	
	

	德
	1 2017-2018学年获得国家级表彰的加20分；获得省级表彰的每一项加10分；校级表彰每一项加8分；二级学院院级表彰每一项加3分

2 2017-2018学年参加义务献血的加8分

3 2017-2018学年参加校学生会、自律委员会、团委等校级学生组织的加8分，担任职务的加10分；参加二级学院等学生组织的团学干部加3分，担任职务的加5分；参加校社团组织的加2分（以上均以证书为准）

4 获得优秀宿舍的个人加5分，不合格宿舍的个人扣5分

5 参加志愿服务，并获得志愿者服务证的给予加5分
	
	

	体
	1 参加校篮球队、足球队等校队的加5分，代表学校获得省级奖项的加7分，获得国家奖项的加10分；

2 获得校级体育比赛第一名加3分，第二名加2分，第三名加1分，第四名、五名加0.5分；二级学院院级比赛第一名加1.5分，第二名加1分，第三名加0.5分

3 以上加分必须在体育成绩合格的前提下进行
	
	

	能
	1 参加由学校统一安排社会实践的加5分

2 获得国家级资格认证的加7分，省级加5分

3 获得普通话二乙以上证书﹑英语A﹑Ｂ级证书﹑计算机等级证书的加2.5分
4 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加10分，为学院做出特殊贡献的加5分．（如：见义勇为﹑拾金不昧等）
	
	

	不参评
	1 凡受校级以上处分者不参评

2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者不参评

3 一学年内有单项成绩不合格者不参评

4 无特殊原因，不服从学校统一安排的不参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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